
《城市云脑赋能 第 3 部分：能力共享开放规范》

团体标准编制说明

一、工作简况

1、任务来源

根据青岛市《关于加快青岛市城市云脑建设的实施意见》和《城

市云脑 2022 年赋能攻坚方案》相关要求，汇聚政务数字资源，形成

业务应用服务能力，加快城市云脑应用场景落地，推进数字青岛建设。

青岛市大数据发展促进会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发布《关于<城市云脑

赋能 第 1 部分：总体要求>等 6 项团体标准立项的通知》（青数促发

〔2022〕7 号），予以立项《城市云脑赋能 第 3 部分：能力共享开

放规范》团体标准。

2、项目背景

城市云脑赋能以数字资源汇聚、能力共享开放、赋能千行百业、

孵化生态产业链为主要任务，构建数字资源整合、服务能力共享、服

务平台整合、应用场景丰富、业务系统联动的城市云脑智能服务体系。

为了从能力资源服务的角度描述能力资源的共享和开放，旨为城市云

脑能力服务平台开发者提供规范的共享开放技术规范，以规范资源共

享和开放行为目标，提出本项目。

3、起草单位

本文件起草单位：（待定）

本文件主要起草人：（待定）

4、标准编制过程



2022 年 5 月，标准起草工作组成立，按照青岛市城市赋能工作

要求，对国内城市云脑赋能现状及现实条件进行全面调研，广泛搜集

和检索了城市云脑赋能的技术标准、政策文件等材料，进行了多方面

的研究分析、资料查证工作，同时，对现实工作中的问题进行评估和

方案验证工作，在此基础上编制出标准草案初稿。

2022 年 8月 30 日青岛市大数据发展促进会予以立项。起草工作

组经过内部研讨后完善内容，征集大数据行业专家、主管部门的意见，

对标准草案初稿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完善，于 2022 年 10 月 25 日形标

准征求意见稿，向行业相关单位及社会公众征求意见。

二、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

1、编制原则

本文件的制定工作遵循“统一性、协调性、适用性、一致性、规

范性”的原则，本着先进性、科学性、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，按

照 GB/T 1.1－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

构和起草规则》给出的规则编写。同时，在技术内容上，主要参考和

引用了：

GB/T 36622.1—2018 智慧城市 公共信息与服务支撑平台 第 1

部分：总体要求

GB/T 32419.2-2016 信息技术 SOA 技术实现规范 第 2 部分：服

务注册与发现

DB37/T 4391—2021 视频监控资源共享交换技术规范

DB37/T 3523.1-2019 公共数据开放 第 1部分：基本要求

2、主要内容的解释和说明



本文件主要规定了规定了城市云脑能力资源共享开放的概述、能

力共享、能力开放和能力共享开放管理的要求。

本文件适用于规定了城市云脑能力资源的共享开放。

三、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，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

本文件不涉及专利及知识产权问题。

四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，与国际、国内同类标准水

平的对比情况

本文件没有采用国际标准。

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标准。

五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

本文件与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，没有冲突。

六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无。

七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

本文件发布后，应向社会进行宣传、贯彻，向所有参与城市云脑

赋能工作的相关人员推荐执行本文件。

八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
本文件是首次制定，在制定过程中，标准制定工作组查阅了国内

相关城市云脑赋能工作的标准和技术材料，广泛征集行业专家意见，

并对信息化项目建设、工作文件进行一致性评估验证工作，各项内容

符合工作需求。



此外，在标准制定期间，工作组得到了行业专家、同仁们的大力

支持和帮助，在此一并表示衷心地感谢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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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体标准编制工作组

2022 年 10 月 25 日


